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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容诚专字[2025]361Z0123 号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佳

伟创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24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一、 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捷佳伟创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捷佳伟创公司年度报告必备的文件，随其他文

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 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的规定编制《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捷佳伟创公司董事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保证其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捷佳伟创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 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

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

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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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 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后附的捷佳伟创公司 2024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捷佳

伟创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此页为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容诚专字 [2025]        

361Z0123 号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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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建彬 

 

中国注册会计师：                   

                   连益民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叶亚萍 

  
 

  2025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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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

式》的规定，将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159 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市捷佳伟创新

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8,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4.1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3,280.00 万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8,519.64 万元，实际可

使用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04,760.36 万元。 

上述资金于 2018 年 8 月 7 日全部到位，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8]3-45 号”验资报告。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74 号）同意，公司于 2021

年 4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6,480,245 股，发行价格为 94.41 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9,999.99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1,879.95 万元（不含税）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8,120.04 万元。 

上述资金于 2021 年 4 月 8 日全部到位，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1]361Z0037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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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4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1）上述募集资金到位前，截至 2018 年 8

月 9 日止，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 11,254.91 万元，募集资金到

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1,254.91万元；（2）

2018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7,923.04 万元；2019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31,107.04 万元；2020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3,302.40 万元；2021 年度直接投入募

集资金项目 9,250.02 万元；2022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249.97 万元；2023 年度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3,629.26 万元（已扣除使用自有资金置换购买土地已使用的募集

资金 6,974.70 万元）；2024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5,833.53 万元；（3）2018 年至 2024

年底累计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4,477.01 万元，累计支付手续费 1.33 万元；（4）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12,106.39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3,280.00 万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8,519.64 万元以及上述（1）、（2）、（3）、（4）后，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

额为 13,579.51 万元。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4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1）上述募集资金到位前，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止，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 3,700.95 万元，募集资金到

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700.95 万元；（2）2021 年度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49,281.98万元；2022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44,815.61万元；

2023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1,611.30 万元；2024 年度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37,564.90 万元；（3）2021 年至 2024 年底累计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9,028.05 万

元，累计支付手续费 1.84 万元；（4）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金额 16,190.84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9,999.99 万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879.95 万元、加上募集资金总账户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84.55 万元以及

上述（1）、（2）、（3）、（4）后，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84,265.23 万

元（含闲置募集资金转出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万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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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制定了《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经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6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并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2021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并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3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对《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并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期

末，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资金。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

专户存储制度，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8 年 8 月，本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常州捷佳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常州捷佳创”）分别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就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9 年 11 月，本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常州捷佳创与保荐机构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就新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0 年 11 月，公司因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担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保荐机构，故终止与原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的保荐协议，国信证券未完成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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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信建投证券承继。 

2020 年 12 月，因变更保荐机构，本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常州捷佳创

分别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就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新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0 年 12 月 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同意注销国内营销与服务

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桃源居支行，专户账号：

766670869949），并将此专项账户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转出至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智能

制造车间系统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专

户账号：8110301012200348195），该账户将变更用于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

—大尺寸多腔室扩散炉及 PECVD 设备生产线建设，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与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上级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及保荐机构中信建

投证券签署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

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告编号：2021-039），同

意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分

别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等。 

2021 年 5 月，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常州捷佳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与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及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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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

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存款总金额 

其中： 

银行存款 
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流 

深圳

市捷

佳伟

创新

能源

装备

股份

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内环支行 
7614708586351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

片设备（新型半导体掺

杂沉积工艺光伏设备）

制造生产线建设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桃源居支

行 

7484708710631 

智能全自动晶体硅太

阳能电池片设备制造

生产线建设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滨海支行 

791900788017000002492 
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

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桃源居支

行 

7666708699491 国内营销与服务网络

建设项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盐田支行 
81103010130003481871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盐田支行 
8110301012200348195 

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

备产业化项目—大尺

寸多腔室扩散炉及

PECVD 设备生产线建

设 

135,795,053.97 135,795,053.97  

常州

捷佳

创精

密机

械有

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81105010139011537761 

湿法工艺光伏设备生

产线建设项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81105010119013995863 

高效新型晶体硅太阳

能电池湿法设备及配

套智能制造设备生产

线建设项目 

      

合计 
   

135,795,053.97 135,795,053.97  

说明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内环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桃源居支行分别为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的下级支行，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滨海支行分别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下级支行，由于下级支行没有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权

限，因此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银行均为上级支行或上级分行。 

说明 2：2021 年 1 月，公司注销国内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桃源居支行，专户账号：766670869949），并将此专项账户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转出至晶

体硅太阳能电池片智能制造车间系统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

田支行，专户账号：8110301012200348195）。该账户变更用于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

大尺寸多腔室扩散炉及 PECVD 设备生产线建设。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束，账户均已于 2021 年销户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账户已于 2022 年 11 月注销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束，账户已于 2022 年 8 月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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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

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存款总金额 

其中： 

银行存款 
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流 

深圳

市捷

佳伟

创新

能源

装备

股份

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罗

湖支行 

632914455 
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 
1,115,426.06 1,115,426.06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79190078801700002025 

超高效太阳能电

池装备产业化项

目-二合一透明导

电膜设备（PAR）

产业化项目 

146,017,863.31 146,017,863.31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337010100102279253 
第三代半导体装

备研发项目 
695,518,966.06 95,518,966.06  600,000,000.00  

常州

捷佳

创精

密机

械有

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机

场支行 

442501000046000029814 

超高效太阳能电

池装备产业化项

目-泛半导体装备

产业化项目（超高

效太阳能电池湿

法设备及单层载

板式非晶半导体

薄膜 CVD 设备产

业化项目） 

      

合计 
   

842,652,255.43 242,652,255.43 600,000,000.00 

三、 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

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83,550.17 万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1。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公司实际投入相关

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156,974.75 万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

表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束，账户已于 2024 年 8 月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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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综合考虑原募投项目“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智能制造车间系统产业化项目”

建设进度、资金使用情况以及未来资金需求，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9 年 9 月 17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晶体硅太

阳能电池片智能制造车间系统产业化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中的 10,000.00万元

用于新项目“高效新型晶体硅太阳能电池湿法设备及配套智能制造设备生产线建设项

目”。新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捷佳创，实施地点为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宝塔山路以东旺财路以北。 

（2）根据市场变化及公司战略调整的实际需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

终止“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智能制造车间系统产业化项目”及“国内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

项目”，并将该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共计 28,672.95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收入、银行理财产品利息扣除手续费的净额）调整用于新项目“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

产业化项目—大尺寸多腔室扩散炉及 PECVD 设备生产线建设”。2020 年 10 月 26 日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20 年 11 月 12 日公司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项目实施主体为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深圳市坪山区金辉路与锦绣东路交汇处西北角。 

（3）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大尺寸多腔室扩散炉及 PECVD 设备生产

线建设项目原计划通过新建厂房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于自有厂房建设进度延

迟，导致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项目实施进度，为了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公

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调整建设内容、变更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同意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大尺寸多腔室扩散炉及 PECVD 设

备生产线建设”变更实施地点，通过租赁厂地的方式，进行产能建设及生产。 

募投项目名称  调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超高效太阳能电池

装备产业化项目—

大尺寸多腔室扩散

炉及 PECVD 设备

生产线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 

深圳市坪山区金辉路

与锦绣东路交汇处西

北角 

深圳市坪山区兰竹东路 6 号、深圳市坪

山区石井街道福民路 3 号、深圳市坪山

区石井社区横塘村 2 号、惠州市大亚湾

西区龙海二路 313 号、深圳市坪山区坑

梓街道丹梓中路超捷工业园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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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前，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18 年 8 月 9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共计人民币 11,254.91 万元。 

2018 年 8 月 10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天健审[2018]3-378 号《关于深圳

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2018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1,254.91 万元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截至 2018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已以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1,254.91 万元置换预先投

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11,254.91 万元。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为顺利推进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募

集资金实际到位前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4,260.15 万元。 

2021 年 8 月 25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鉴证报告》（容诚

专字[2021]361Z0478 号）。 

2021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人民币 4,260.15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截至 2021 年 9 月 27 日，公司已以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4,260.15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4,260.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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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行业快速发展，为了满足公司扩

大生产的需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及子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将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或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需要时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33,00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人民币 33,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2020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

务成本，公司及子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 5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时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将原拟用于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智能制造车间系统

产业化项目（现已变更用于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大尺寸多腔室扩散炉及

PECVD 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资金用于暂时补流金额人民币 12,000.00 万元。资金均用

于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未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投资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债券等。 

截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公司已将暂时补流金额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

成本，公司及子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8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时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将原拟用于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智能制造车间系统

产业化项目（现已变更用于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大尺寸多腔室扩散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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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VD 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的资金用于暂时补流金额人民币 13,000.00 万元，公司将

原拟用于泛半导体装备产业化项目（超高效太阳能电池湿法设备及单层载板式非晶半导

体薄膜 CVD 设备产业化项目）的资金用于暂时补流金额人民币 50,000.00 万元，合计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63,000.00 万元。资金均用于与本公司主营业

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未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投资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可转换债券等。 

截至 2022 年 4 月 21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9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需要时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将原拟用于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的资金用于暂时

补流金额人民币 8,784.95 万元，公司将原拟用于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智能制造车间系统

产业化项目（现已变更用于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大尺寸多腔室扩散炉及

PECVD 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的资金用于暂时补流金额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公司将

原拟用于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二合一透明导电膜设备（PAR）产业化项目

的资金用于暂时补流金额人民币 10,000.00 万元，公司将原拟用于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

备产业化项目-泛半导体装备产业化项目（超高效太阳能电池湿法设备及单层载板式非

晶半导体薄膜 CVD 设备产业化项目）的资金用于暂时补流金额人民币 60,000.00 万元，

期间合计循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98,784.95 万元，但期间单日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均未超过董事会审批额度。资金均用于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

生产经营，未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投资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

债券等。 

截至 2023 年 4 月 10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3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4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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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或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需要时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将原拟用于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泛半

导体装备产业化项目（超高效太阳能电池湿法设备及单层载板式非晶半导体薄膜 CVD

设备产业化项目）的资金用于暂时补流金额人民币 40,000.00 万元。资金均用于与本公

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未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投资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可转换债券等。 

截至 2024 年 4 月 7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4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进度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时及时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将原拟用于第三代半导体装备研发项目的资金用于

暂时补流金额人民币 60,000.00 万元。资金均用于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未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投资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债券等。 

截至 2025 年 4 月 1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18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不超过 7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该资金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2019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3 亿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资金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可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12 

 

以滚动使用。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此

议案。 

2020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不超过 4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资金额度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使用不超过 6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资金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定

期存单已全部到期并收回。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1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情况，同意对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片设备（新型半导体掺杂沉积工艺光伏设备）制造生产线建设项

目”、“智能全自动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设备制造生产线建设项目”、“湿法工艺光伏设备

生产线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进行结项，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将以上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2,542.89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益并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等，

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 

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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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8,784.95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并扣除银行手续

费支出等，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

司日常经营活动。 

2022 年 8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高效新型晶体硅太阳能

电池湿法设备及配套智能制造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556.26 万元

（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

益并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等，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余额

为 12,106.39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已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4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2024 年 5 月 9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泛半导体装备产业化项目（超高

效太阳能电池湿法设备及单层载板式非晶半导体薄膜 CVD 设备产业化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16,165.16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现金管理产生的投资收益并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等，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

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

集资金余额为 16,190.84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

费等的净额），已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超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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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的其他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经公司重新评估募投项目

各类设备的技术需求、数量、价格及厂房基建需求，对部分募投项目的建设工程等土建

工程及设备购置投入资金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项目类别 
拟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实际募集资

金 

调整后投入

资金情况 
增减情况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片设

备（新型半导体掺杂沉积

工艺光伏设备）制造生产

线建设项目 

建设工程等土建工

程 
4,221.21 4,221.21 6,329.20 2,107.99 

设备购置 2,255.34 2,255.34 147.35 -2,107.99 

铺底资金 2,770.66 2,770.66 2,770.66  

小计 9,247.21 9,247.21 9,247.21  

智能全自动晶体硅太阳能

电池片设备制造生产线建

设项目 

建设工程等土建工

程 
4,190.99 4,190.99 7,112.49 2,921.50 

设备购置 3,060.82 3,060.82 139.32 -2,921.50 

铺底资金 2,475.18 2,475.18 2,475.18  

小计 9,726.99 9,726.99 9,726.99  

湿法工艺光伏设备生产线

建设项目 

建设工程等土建工

程 
1,210.13 483.94 2,666.28 2,182.34 

设备购置 3,178.24 3,178.24 995.90 -2,182.34 

铺底资金 1,875.73 1,875.73 1,875.73  

小计 6,264.10 5,537.91 5,537.91  

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建设工程等土建工

程 
2,420.11 2,420.11 7,489.52 5,069.41 

设备购置 12,595.41 12,595.41 7,526.00 -5,069.41 

铺底资金     

小计 15,015.52 15,015.52 15,015.52  

本次调整系部分募投项目内部土建工程与设备购置的投入资金之间的调整，未取消

原募投项目，实施新项目；未改变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亦不存在对募投项目

产能及内容的影响。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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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资项目调整建设内容、变更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拟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大尺寸多腔室扩散炉及 PECVD

设备生产线建设”变更实施地点并延期。由于自有厂房建设进度延迟，导致一定程度上

延缓了本项目实施进度，为了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公司拟通过租赁厂地

的方式，进行产能建设及生产，并将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同时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置换该募投项目使用的购买土地用募集资金。上述

调整后，本项目投资总额不变，变更后项目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类别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 
实际募集资金 

调整后投入资

金情况 
增减情况 

场地投入及工程费用 8,616.81 8,616.81 
 

-8,616.81 

场地租赁费 
  

9,917.54 9,917.54 

场地装修费 
  

3,363.15 3,363.15 

设备购置费用 3,989.50 3,989.50 3,989.50 
 

软件购置费用 589.00 589.00 589.00 
 

建设工程其他费用 329.88 329.88 
 

-329.88 

土地购置费 8,000.00 8,000.00 
 

-8,000.00 

铺底流动资金 5,847.76 5,847.76 5,847.76 
 

产业化验证（中试线） 1,300.00 1,300.00 4,966.00 3,666.00 

合计  28,672.95 28,672.95 28,672.95   

（2）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2020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其中： 

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智能制造车间系统产业化项目建设地址位于深圳市坪山区竹

坑片区金牛东路以北，创景北路以西，新建生产厂房 13,320 平方米，计划建设期为 1.5

年，根据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公司原有场地规模不能满足项目实施需要，公司计

划购置新的工业用地，考虑到场地的寻找、厂房的建设等尚需时间，公司经审慎研究，

决定将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智能制造车间系统产业化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完成。 

国内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主要取决于市场发展趋势和业务发展等需要，

建设内容包括办公场地的租赁与装修、客户体验与培训中心、销售、技术服务人员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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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及培训以及购置售后服务装置、配备售后服务零件库等。为了降低募集资金的投入风

险，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的安全、合理运用，根据市场环境及客户开

发情况，公司经审慎研究，决定拟将国内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未改

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和投资规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2020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20 年 11 月 12 日公司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根据市场变化及公司战略调整的实际需要，为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公司终止“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智能制造车间系统产业化项目”及“国内

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共计 28,672.95 万元（包括累计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银行理财产品利息扣除手续费的净额）调整用于新项目“超

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大尺寸多腔室扩散炉及 PECVD 设备生产线建设”，新

项目实施主体为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调整建设内容、变更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其中： 

“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大尺寸多腔室扩散炉及 PECVD 设备生产线建

设”项目，由于自有厂房建设进度延迟，导致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本项目实施进度，为了

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公司将通过租赁厂地的方式，进行产能建设及生产，

并将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光伏行业情况，公司结合

自身发展战略，谨慎使用募集资金，预计“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大尺寸

多腔室扩散炉及 PECVD 设备生产线建设”无法在原计划的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经审慎研究，为稳步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决定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延期至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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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调整建设内容、变更实施地点及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其中： 

（1）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备产业化项目—二合一透明导电膜设备（PAR）产业化

项目，由于自有厂房建设进度延迟，导致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本项目实施进度，经审慎研

究，将该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公司基于对未来发展战略及业务整体布局的考虑，对先进半导体装备（半导

体清洗设备及炉管类设备）研发项目建设内容进行调整并将募投项目名称变更为“第三

代半导体装备研发项目”。考虑到自有厂房建设进度，同时结合此次募投项目建设内容

调整，公司重新评估了项目进度，将该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建设内容调整及延期的具体情况如下： 

调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募投项目名称 
先进半导体装备（半导体清洗设备及炉

管类设备）研发项目 
第三代半导体装备研发项目 

建设内容 

Cassette-Less 刻蚀设备和单晶圆清洗设

备技术的改进与研发，立式炉管常压化

学气相沉积设备、立式炉管低压化学气

相沉积设备、立式炉管低压原子气相沉

积设备以及立式炉管 HKALO/HFO2 工

艺设备技术的改进与研发 

SiC 高温退火炉设备、SiC 高温氧化

炉设备、SiC 外延生长设备、SiC 晶

体生长设备、SiC 水刀激光切割设备、

高温 MOCVD（HT-MOCVD）设备以

及集成电路立式氧化扩散设备、气相

沉积设备等高端工艺设备研发 

达到预计可使用

状态日期 
2024 年 5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上述调整后，本项目投资总额不变，变更后项目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类别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 
实际募集资金 

调整后投入资

金情况 
增减情况 

场地投入及工程费用 4,725.00 4,725.00 4,725.00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8,659.67 8,659.67 8,240.67 -419.00 

软件工具购置费 1,587.00 1,587.00 1,441.00 -146.00 

样机研发及测试 49,637.00 49,637.00 50,202.00 565.00 

合计 64,608.67 64,608.67 64,60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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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因“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装

备产业化项目—二合一透明导电膜设备（PAR）产业化项目”所涉及的自有厂房建设尚

未完成，后续基建、装修及竣工验收仍需要一段时间，同时考虑光伏行业未来存在较大

的发展空间以及技术迭代带来光伏设备的市场发展机遇，基于谨慎性原则，同意将该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2。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表1：2024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2024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3 日 






































